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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12月3日电 题：压降构筑物租赁业务如何影响金融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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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合规监管有
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前期部分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过程中，存在以融物为名变相开展“类信贷”业务、虚构或低值高买租赁物、变
相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做出细化监管要求。

该《通知》的印发时间是2022年2月，首句明确“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
求”。2022年2月22日，中央巡视组曾向银保监会党委反馈巡视意见时，对金融租
赁公司提出两点意见，一是督促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机构持续改善产业
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二是加强金融租赁公司融资与融物的功能定位。

已有不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要求当地金融租赁公司对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情况进
行排查，禁止开展涉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业务。可见，在该通知正式对公众发
布前，相关排查和整改工作或已在有序推进。

《通知》强化了构筑物作为租赁物的适格性监管，严禁将道路、市政管道、水利管
道、桥梁、坝、堰、水道、洞，非设备类在建工程、涉嫌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
及被处置后可能影响公共服务正常供应的构筑物作为租赁物。

从合规方面看，须由财政相关资金参与建造的构筑物，如违规作为租赁物，通过金
融租赁公司“买入”后出租，租入方实则是在变相举债融资，涉嫌触碰新增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的监管红线。根据我们统计，截至2022年11月，在监管对金融租赁公
司出具的12张罚单中，明确租赁物不符合监管规定或租赁物所有权存在瑕疵的情况
涉及5张罚单，另有1被处罚系违规为地方政府项目提供融资安排。

具体而言，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定位“融物”，是设备投资领域中银行信贷之外最重
要的融资提供方，可以满足承租人在设备购置、盘活资产等方面的需求。各行业中
成熟的设备通常具有较为公允的市场价值，价格透明度较高，是金融租赁公司“融
物”业务开展的重要基础。但构筑物的属性与设备不同，从产权到价值等，都难言
具备“融物”基础，甚至可能会滋生低值高买租赁物等情况。如果只是以租赁的名
义，实际将构筑物变相“抵押”融资，则偏离了金融租赁公司原本的业务定位，也
即通知中所说的以融物为名变相开展“类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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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整体而言，中国金融租赁公司绝大多数系中央或地方金融机构以及地方控股型
国企的下属子公司，主营主业定位清晰，业务发展资源良好，应在自身业务领域深
耕挖潜。

金融租赁公司作为非银持牌金融机构，由银保监会参照银行相关监管要求进行管理
，近年来监管体系逐渐完善。本次《通知》要求分步压降构筑物租赁业务，对相关
业务占比较大的金融租赁公司或会形成一定压力。从披露经营情况的部分金融租赁
公司业务分布看，涉及公共事业类的业务规模占比在百分之十几到几十不等。

此外，本次《通知》更进一步提出，引导金融租赁公司立足主责主业，主动对接新
发展格局需要，在先进制造业、绿色产业、战略新兴领域等方面寻找业务切入点，
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目前，从披露的行业情况统计来看，截2021年末，行业绿色租赁资产规模2114.07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租赁资产余额3753.88亿元，分别大约占租赁行业资产规模
的6%、11%。从近年来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债募集资金用途看，已有部分发债主体
在募集说明书中明确将资金专款专用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等支持环
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项目新投放，主动接受公众监督。

这是金融租赁公司支持实体经济的良好举措，也期待金融租赁公司广泛对接绿色产
业、和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领域企业，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中新经纬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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